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关于做好 2019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

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芙蓉人

才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湘办发〔2017〕42号）和湖南省人民政

府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全面推进一流学校与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

案>的通知》（湘政发〔2017〕3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

校办学自主权的实施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8〕15 号）精神，切实

加强我省高校学术梯队人才建设，更好地促进中青年优秀教师成

长，我省在去年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的基础上，继续实行培

养对象的省、校两级管理，培养经费仍纳入各高校“双一流”建设

统筹管理。现将做好 2019年度我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

（以下简称“青年骨干教师培养”）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9 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

今年全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遴选确定，采取

高校遴选、我厅审核确认的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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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遴选名额

2019年全省计划遴选确定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人选 495

名，按照各高校 40 周岁以下专任教师数量等因素进行名额分配

（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2）。各高校应严格按照我厅下达的名额

推荐遴选培养对象。超计划遴选不予受理。独立学院不单独安排

遴选名额，由其本部高校统筹考虑。

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，青年骨干教师培

养对象遴选名额为 5 人及以上的院校，应至少推荐一名思想政治

理论课专任教师人选。

（二）遴选范围

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要从各高校教学科研一线在职在岗

的专任教师中遴选，原则上在具有校级及以上重点学科、重点（示

范）专业、重点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、哲学社会科学研

究基地、重点实训基地和博士点、硕士点等平台的学科专业推荐选

拔，学校也可根据需要在本校长期稳定发展的特色学科专业领域推

荐选拔。各高校要优先遴选对接我省支柱产业、优势产业、战略性

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学科专业领域的专任教师、

科研人员。

（三）遴选条件

1. 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，为人师表，

师德高尚，立德树人有良好成效，治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具有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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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意识、奉献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。

2. 教育教学素质较高，积极参加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，能

熟练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，系统讲授过 1门以上学科专

业核心课程，已取得一定数量的教学研究成果；科研能力较强，

具有较深厚的专业基础，初步明确了自己主攻方向，在科学研究

或技术开发或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果和成效，在省内同行

中有一定影响。

3. 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；身体健康，年龄不超过 40周岁

（1979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出生）；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、或

同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其中具有“双师

素质”的教师人选可适当放宽学位要求，原则上应为校级青年骨

干教师。

已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已入选省部级及以上各类人 才

培养计划的人员不再纳入遴选范围。

（四）遴选确定程序

1. 各高校根据本通知确定的遴选名额、遴选范围及遴选条

件，组织开展遴选工作。学校要结合本校实际，确定遴选青年骨 干

教师培养对象的学科专业，并面向全校公布；学校组织对青年 骨干教

师培养对象候选人按遴选名额进行限额选拔；经选拔确定 的推荐对象

及其推荐材料应在学校官网公示 5个工作日；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向

我厅申报推荐。



－4－

2. 我厅进行审核确认。我厅组织人员对推荐人选情况逐一

进行审核，并将通过审核的人选基本情况在湖南省教育政务网等 媒

介上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公布青年骨干教

师培养对象名单。

二、2015 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验收

根据我厅《关于公布 2015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

师培养对象遴选、验收和考核结果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15〕361

号）要求，今年对 2015年度确定的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

师培养对象，以及原培养期已满、因故尚未接受期满验收或验收结

果为暂缓验收的学科带头人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（具体名单详

见附件 3）开展期满验收。验收内容为培养对象的培养计划执行

情况，履行合同所规定的责任情况，参加培养培训情况，经费使

用情况，培养目标实现情况等。期满验收由各高校组织实施， 验收

结果报送我厅备案，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培养对象学校验收情况进行

随机抽查。

三、2016 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

根据我厅《关于公布 2016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

师培养对象推荐遴选、验收检查、年度考核和学科带头人培养对 象

年度考核结果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16〕601号）要求，今年对

2016 年度确定的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进行年

度考核。2016年度确定的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，考核期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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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1月至 2018年 12月。考核内容包括培养计划执行情况、

履行合同所规定的责任情况、参加培养培训情况、经费使用情况、

培养目标实现情况等。年度考核由各高校组织实施，考核结果报送

我厅备案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做好普通高校学术梯队人才培养，是健全我省高校教师成长 机

制，加速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优秀教师，带动全省高校人才队伍

整体水平提升的重要措施。各高校要切实加强领导，根据我厅 相关工

作要求，做好本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。

1. 各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推荐遴选要严格按照规

定的要求和程序实施，做到政策、条件、结果三公开，增强透明 度，

确保推荐遴选工作顺利进行。

2.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是加强过程管理的重要

内容，各高校要逐一进行并分别给出年度考核结论。

3. 青年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的期满验收是确保

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，各高校要认真组织验收，我厅将组织专家

对学校验收情况进行随机抽查。凡培养对象期满验收结果为暂缓验

收者，延长一年培养期、且下年度继续接受验收，延缓一年后学

校验收仍未合格者，直接终止其培养对象资格。凡因故不能按期接

受期满验收的培养对象，必须填写特殊情况人员登记表（详见附件

4），并由学校提交书面报告，说明情况、陈述原因，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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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将终止其培养对象资格，凡存在培养对象资格被终止的单位，

都将核减下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名额。

4. 高校教师及有关工作人员在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

确定、年度考核、期满验收工作中被发现存在弄虚作假、学术不

端、隐瞒歪曲事实真相、不如实填报相关信息、暗箱操作等违法 违

纪行为的，我厅将暂停或撤销有关培养对象的培养资格，列入师德

师风诚信记录档案，并视情节建议纪检监察等部门对有关责 任人员依

法依纪予以处理。

高校因组织工作把关不严、程序不规范，造成举报较多或产

生较大负面影响的，我厅将予以通报批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视

情况扣减该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名额，直至暂停该高校

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推荐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：叶坤燚，电话：0731

－84402931；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：彭艳霞，电话：

0731－84117881。

网络填报技术问题请咨询：13007432216、13973199832。

附件：1．2019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

材料报送要求

2．2019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

遴选名额分配表



－7－

3．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

对象培养期满因故未参加期满验收和验收结论为

暂缓的人员名单

4．2019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、学科带

头人培养对象期满验收特殊情况人员登记表

湖南省教育厅

2019年 11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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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19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
作材料报送要求

一、电子材料

所有参加推荐遴选、期满验收和年度考核的人员，个人电子材

料进行网上报送。网上报送的管理系统名称为“湖南省普通高校学术

梯队人才管理系统”，网址为http://jschr.zt.hnedu.cn/jsc/

（一）申报对象报送内容

每位申报对象需登录管理系统填写个人基本信息，同时上传

以下电子材料：

1.《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申报表》，申报对

象在湖南教育政务网教师处子网下载样表后填写再上传。

2.申报对象个人培养计划，由申报对象在学校和指导教师的指

导下撰写，然后再上传管理系统。

3.申报对象的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高校教师资格证、专

业技术职务证书等扫描件。

4.反映申报对象政治思想表现及教学、科研等方面业绩的有关

材料，包括5篇（部、项）以内代表学术水平的教学、科研论文或

著作或技术开发成果证明的扫描件；反映申报对象外语、计算机

应用能力的材料扫描件。申报对象提交的业绩材料内容的截止时

http://jschr.zt.hnedu.cn/js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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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为2019年10月30日。

（二）验收对象报送内容

1.《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期满验收表》或

《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期满验收表》，验收对象

在湖南教育政务网教师处子网下载样表后填写再上传。

2.验收对象个人总结材料，包括培养期内的培养情况、培养效

果、思想政治表现、业务水平、工作态度和工作实绩等。

3.验收对象培养期内取得的教学、科研业绩等材料，有关业绩

材料内容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。

（三）考核对象报送内容

1.《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考核表》，考核对

象在湖南教育政务网教师处子网下载样表后填写再上传。

2.考核对象个人总结材料，包括考核年度内的培养情况、培养

效果、思想政治表现、业务水平、工作态度和工作实绩等。

3.反映考核对象考核年度内取得的教学、科研业绩等材料，有

关业绩材料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。

（四）报送要求

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登录管理系统的用户名为学校代码（如

湘潭大学为10530），密码请联系省级管理员获取，各高校相关个

人登录管理系统的用户名及初始密码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登录

管理系统提取后分发。请相关人员于11月2日至12月9日23:59前在

管理系统完成填报、上传。逾期填报、上传不予受理。

二、纸质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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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送内容

1.各高校2019年度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、验收与年度

考核工作报告（内容包括组织领导，遴选、验收和考核过程，遴

选、验收和考核结果，本单位公示情况等），要求以学校公文提

交，加盖学校公章。

2.各高校2019年度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一览表，由学校相

关部门负责人登录管理系统，直接导出后填写完善再打印，加盖

学校公章。

3.各高校2019年度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申报表，每人1份，

由申报对象个人登录管理系统下载样表后填写打印，需要签名和

加盖公章的地方请勿遗漏。

（二）报送要求

各高校统一将上述纸质材料（一式1份），于12月10至12日报

送到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楼7楼高等教育研究所，具体地址：长

沙市开福区教育街11号，邮编410005。逾期报送不予受理。


